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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接受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要點 

107年4月19日第29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0年10月28日第35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建立高科技研發成果之安全保密管理機制，依據科技部公

佈之「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以下簡稱安全管制作業手

冊）訂定本要點。 

二、 名詞定義 

（一） 國家核心科技：某一高科技之研發成果或資料若流入國外、大陸地區、 香港、澳

門，將損害國家安全或損及我國經濟競爭優勢，則該項科技稱為國家核心科技。 

（二） 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政府資助之科技研究計畫中，在國家核心科技

範圍者，簡稱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 

（三） 國家核心科技資料：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參與人員於執行該計畫中所新創或加

值產生之知識、理論、公式、模式、數據、實驗記錄、製程、技術、設計圖、樣

品、及儀器設備等，均屬於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應予保密。 

（四） 違常：係指從事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或其他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發生違法或以

合法掩護非法之情況。 

三、 本校所執行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以下簡稱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依照安全管制作

業手冊之規定認定重要性等級，由計畫主持人及其所屬單位主管依據政府資助國家核心

科技研究計畫之重要性等級說明填具重要性等級認定表後陳核列管。 

四、 列管計畫之保密規範及期限。. 

（一） 列管之計畫：凡經政府資助機關列為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者。. 

（二）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持有國家核心科技資料及其執行研究計畫場所之保密規範：

悉依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於各種可能之洩密途徑中，履行保密責任並採取

必要之保密措施。延攬國外人才時，以避免發生高科技研發成果外洩，影響國家

經濟、軍事競爭力。. 

（三） 列管期限：計畫之列管年限依合約書(或計畫執行同意書)規定。 

五、 凡被政府資助機關認定為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者，進行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時，須依照

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作業程序辦理人員考核與調查、研究成果公開申請與事後報備等作

業程序辦理。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包括：提供書面或電子檔資料、發表學術論文、公開演講或口頭報告、

接受現場參觀、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整廠輸出、國際學術交流、交換教授或技術人員

擬受聘於國外、申請專利、計畫成果儲存於網站供大眾公開查詢及其他與研發成果相關

之活動。 

六、 計畫主持人在從事相關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一個月前，須先行填具「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

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及相關名冊，經所屬系、院主管簽請校長核准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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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七、 計畫執行機關應於每年和七月十五日與隔年一月十五日前，填具「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

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書」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由研發處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八、 計畫執行機關主管應監督計畫主持人依規定申辦相關公開活動。申辦相關公開活動之簽

陳、公函及相關資料等並應以「密件」處理，但其他不涉計畫內容之請款、助理聘僱、

延期、經費變更、報帳等依一般行政程序辦理。 

九、 若於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中發生疑似洩密，或其他蓄意、無意洩露、遺失、遭竊等違常事

件，須依「國家機密法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安全作業

手冊中之相關規定處理，並填寫「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洩密通報表」陳報資

助機關。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者，依據安全管制作業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3 

國立中正大學接受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重要性等級認定表 

 

執行單位：     學院     系(所) 計畫主持人： 

補助機關：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合約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一、計畫重要性等級認定： 

             □A 級             □B 級 

二、國家核心科技項目： 

三、說明：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研究發展處 校長或授權人 

    

 

 

備註：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之國家核心科技項目、重要性等級及申請核定

報備作業請參閱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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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之重要性等級及公開活動申請、核定

報備作業說明 
1.依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說明：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

（含自行研究機關）參考「國家機密保護法」及「科技資料保密要點 」，將國家核心科技研

究計畫之重要性等級區分為「Ａ級」及「Ｂ級」。 

重要性等級 說明 

A級 

係指屬中央主管機關列管層級之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對於「Ａ級」國家核

心科技研究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及計畫執行機關(構)皆應予管

制。 

B級 

係指屬政府資助機關（含自行研究機關）列管層級之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

對於「 Ｂ級」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政府資助機關及計畫執行機關(構)皆應

予管制。 

註 1.中央主管機關：研訂國家核心科技項目，並對其範圍內之計畫加以管制之部會署，簡稱

主管機關。 

註 2.政府資助機關：係指以補助、委辦或出資等方式，供公、私立研究機關(構)、或企業執

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政府部門，簡稱資助機關。 

註 3.自行研究機關：資助機關內員工從事自行研究計畫之政府機關，簡稱自行研究機關。自

行研究機關既是政府資助機關，亦是計畫執行機關。 

註 4.計畫執行機關（構）：接受政府資助機關以補助、委辦或出資等方式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計畫之公、私立研究機關（構）或企業，簡稱執行機關。 

 

2.依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說明，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公開活

動申請、核定報備作業簡表 

類別 申請 核定 事後報備 

一 般 性 Ｂ

級 國 家 核

心 科 技 研

究 計 畫 之

公開活動 

(1) 計畫人員向計

畫執行機關 (構 )提

出書面申請； 

(2) 自行研究計畫

研究人員向任職機

關提出書面申請 

(1) 由計畫執行機關(構 )首長

(負責人)核定，並於活動一週前，

將資料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2) 由政府自行研究計畫機關

首長核定。 

計畫執行機關(構)函

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一 般 性 Ａ

級 國 家 核

心 科 技 研

究 計 畫 之

公開活動 

由計畫執行機關

(構 )向政府資助機

關提出公開活動之

申請。 

政府資助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

機關，並於收件後 15 日內，由

政府資助機關函復 

 

(1) 計畫執行機關

(構)函送政府資助機

關 

(2) 政府資助機關轉

知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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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技 術 合

作  、技術

移轉、國外

投 資 及 專

利 申 請 案

相 關 之 公

開活動 

由計畫執行機關

(構 )向政府資助機

關提出公開活動之

申請。 

政府資助機關應會同中央主管

機關審核，並於收件後 30 日內，

將審核及函復計畫執行機關

(構)，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及科

技小組 

計畫執行機關(構)函

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2) 政府資助機關轉

知中央主管機關 

3.計畫執行機關應對可能接觸到「Ａ級」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之核心科技、儀器設備或資料

之相關人員，個別進行訪談、調查，依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說

明填列「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人員調查表」‧調查表先由受調查人親自填寫後，向

計畫主持人說明，計畫主持人在聽取說明及訪問受調查人後，完成調查表之填寫‧由計畫執

行機關與政府資助機關簽約後 30 日內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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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 

【國立中正大學】 

計畫執行機關(構)（或計畫相關人員）欲主動或被動對外進行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時，應填寫本申請書，送交研發處，依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之重要性等級函送政府資助

機關審查或備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本計畫之重要性等級 

1、重要性等級計分為 A 級及 B 級，請勾選本計畫適用之重要性等級。 

2、申請審查作業流程請參閱作業手冊之「伍、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 

計畫重要性等

級勾選處 
A級 B級 計畫審查機關 

  

● 

1.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利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計畫執行機關(構)首長( 

負責人)核准，並於活動一週前函送政府資助機

關備查。 

2.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利申請之計畫，其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 

 1.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利申請以外之計畫，其

研發成果公開活動需經政府資助機關核准。 

2.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及專利申請之計畫，其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政府資助機關

核准。 

 

二、計畫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二)計畫主持人：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三)計畫執行機關（構）：                                            

(四)計畫資助機關：                                                 

(五)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本申請案聯絡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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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申請基本資料： 

(一)活動方式（請勾選” ”並填空） 

1、□擬提供書面或電子檔資料給                           （請填需求機關、單

位名稱或人員） 

2、□擬發表學術論文於                        （請填學術期刊名稱） 

3、□擬於                        公開演講、口頭報告或討論（請填主辦單位名稱

與會議名稱，並檢附出席人員名冊附表 A，大陸及外籍人士另檢附學經歷資料） 

4、□                          擬至計畫現場參觀（請填參觀機關或團體名稱並檢

附參觀人員名冊附表 A，大陸及外籍人士另檢附學經歷資料） 

5、□擬與                             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整廠輸出（請填合

作或輸出之國家與單位名稱） 

6、□擬與                                             從事國際學術交流（請

填國家與單位名稱及主要人員） 

7、□本計畫研究成員                                    擬與      交換教授（

請填交換對方之學校與教授名稱） 

8、□本計畫技術人員                     擬受聘於國外                       

                  （請填受聘人員與聘請機構之名稱） 

9、□擬將研究計畫成果儲存於                             電子計算機內供大眾

公開查詢（請填單位名稱與網址） 

10、□擬以                               （技術、方法、、、、）向 

         （國家）申請專利。（請檢附專利申請說明書） 

11、□其他方式                                                  

                                 （請說明並檢附參與人員名冊如附表 A，

大陸及外籍人士另檢附學經歷資料） 

（二）本活動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活動地點：                                                   

（四）請條列本活動將（可能）公開之內容摘要（屬 A級與 B級之活動請檢附活動內容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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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條列本活動將絕不公開之內容摘要： 

 

 

 

 

 

 

 

 

活動當事人（＊）簽章： 

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5、     日期：      6、     日期：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      

執行機關國家核心科技計畫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執行機關首長簽章：                                        日期：      

＊ 活動當事人：係指擬透過本表四之（一）所申請之活動方式，將四之（四）所申請之資料

公開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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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參與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與會人員名冊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計畫主持人： 

國家核心科技計畫名稱： 

政府資助機關：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月/日) 

國籍 最高學歷 現任職務 聯絡電話 在台聯絡人

及聯絡電話

（註） 

備註 

         

 

         

 

         

 

         

 

         

 

         

 

註：大陸及外籍人士請務必填寫在台聯絡人及電話，並請檢附學、經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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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接受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告

書 

計畫執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每半年填寫本報告書 1 次，送研發處彙整函送政府資助機關備

查。 

一、活動執行單位： 

一、報告期間：（請勾選” ”並填空） 

□ 民國    年上半年度（請填 1~6月之資料，7/15前送達政府資助機關） 

本活動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民國    年下半年度（請填~12月之資料，次年 1/15前送達政府資助機關） 

二、填報人：                                              

三、本期公開活動總體說明： 

【請活動執行單或計畫主持人就所執行之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彙總研發成果

公開活動資料。內容包括（1）屬 A級、B級研究計畫件數、政府資助金額及研究人員

人數，（2）申請或報備公開活動之件數，（3）被核准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件數，（4）

發生違常事件之件數，（5）綜合檢討分析及改進建議。另請檢附表 B】 

 

四、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含有意或無意洩密。請逐案檢討分析，包括違常事件發生

之背景說明、處理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項目。每案之內容以 1頁之篇

幅為原則） 

案一：                    。 

（1）背景說明 

 

（2）處理經過 

 

（3）改進措施 

 

（4）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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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清冊 

 
執行機構名稱         （xx年 xx月-- xx年 xx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

稱/編

號 

政府資

助機關 

重要性級 

請勾選"✓" 
受資助 

金額(

千元) 

研究

人員

人數 

申請

次數 

被核

准 

次數 

報備次

數 

核准之公

開活動 

方式(註 1) 

是否發生違

常事件（請

勾選""）

（註 2） 

備註 

（註

3） 

完 A級 B級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註 1.活動方式之分類如下，請註明所核准之活動方式代號以及次數，如：A/3表示發生 A活

動 3次。A：提供書面資料或電子檔案資料，B：發表學術論文，C：公開演講、口頭

報告或討論，D：公開活動現場參觀，E：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整廠輸出，F：國際

學術交流，G：交換教授，H：受聘於國外機構，I：計畫成果儲存於電子計算機供大

眾公開查詢，J：其他（請說明為何種方式） 

註 2.若發生違常事件請逐案詳述發生之背景說明、處理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全之影

響。 

註 3.如研發成果公開方式為技術合作、技術移轉或專利申請，請於本欄位註明。 

 

 

 

 

  



 12 

國立中正大學接受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發成果違常案件通報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二、通報基本資料（若有”□可能或□確定”之選項，請勾選” ”其一） 

（一）填表人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二）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時間（□可能或□確定）為：             

                                                             

      發現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時間：                             

      填表人得知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時間：                       

（三）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場合（□可能或□確定）為：             

                                                             

                                                             

（四）發現國家核心科技資料已洩漏之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五）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可能地點：                                     

      發現國家核心科技資料洩漏之地點：                                     

（六）國家核心科技資料（□可能或□確定）洩漏予何人（單位）： 

                                                            

（七）洩漏之國家核心科技資料重要性等級：（請勾選” ”，可複選） 

□ A級  □B級  

三、請詳述為何會洩漏國家核心科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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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詳述洩漏之國家核心科技資料內容： 

 

 

 

 

五、請詳述本洩密事件之嚴重性（對經濟發展、對科技實力及對其他國家安全

事項等之影響）： 

 

 

 

 

 
六、請詳述洩密事件發生後本機關之處理過程： 

 

 

 

 

七、請詳述洩密事件發生後之保密改進措施： 

 

 

 

 

填表者姓名：                   (簽章)  職稱:             日期：              
 


